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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古亭地政事務所第552次所務會議紀錄 

 

時間：中華民國111年11月30日（星期三）下午2時0分 

地點：本所4樓會議室 

主席：蔣門鑑主任 

出席人員：詳簽到表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連語潔 

壹、報告事項： 

一、宣讀本所第551次所務會議紀錄。 

主席裁示：洽悉。 

二、宣讀本所第551次暨歷次所務會議決議暨指（裁）示事項

執行情形報告：略。 

三、各課室報告：略。 

貳、 主席指(裁)示事項： 

一、 有關登記課、測量課、地資課、行政課提報明年之精進

及創新想法，皆有價值且務實可行，能提昇服務品質或

解決現階段問題，請延續發展並納入明年工作計畫。 

二、 市長將於12月底交接，請各位主管檢視新市長相關政見，

研議是否得以配對各單位未來工作計畫。 

三、 任何創新的點子，初期一定會有各層面的問題考量，切

記不要把它埋起來，勇敢提出研究討論，或許能找到控

制風險的有效方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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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空間改造規劃，可以從小處做起，一花一天堂，一點改

變，也能帶給內外部顧客不同感受。 

五、 業務上缺失，不能單靠教育訓練，更不能僅期待同仁配

合，故請各主管要研議推行具體可行的監督管理機制，

以協助同仁養成正確業務習慣。 

六、 接獲長官指派任務或跨課室合作時，一定要「再確認工

作內容」及「約定完成時間」。相對地，主管交待任務時, 

也要清楚說明工作內容、期望、完成時間。 

七、 自12月1日起開放戶外免戴口罩，請行政課注意未攜帶口

罩之洽公民眾，屆時本所可以提供口罩因應。 

八、 轉達局務會議主席暨長官指（裁）示及相關配合事項： 

(一) 松山所邀請逢甲大學陳教授於12月21日上午分享電子簽

章趨勢課程，請本局各科室主管以上人員及地所主任踴

躍參與。

(二) 有關本市社宅因使照圖說與標示圖不符，致尚未完成產

權登記一案，請潘主秘督導測繪科及中山所了解癥點及

可行解決方案。

【請測量課、登記課注意社宅及公辦都更案件】

(三) 內政部三維地籍建物整合建置執行進度有落後情形，請

各地所就自行規劃執行期程積極辦理，俾利達成計畫目

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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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地籍謄本自動櫃員機受理件數呈下滑趨勢，請松山所及

中山所了解民眾減少使用的原因，並思考未舉辦行銷活

動下，該如何維持民眾使用謄本櫃員機的習慣。另請登

記科與各地所就民眾需求量、方便性及可行性審慎評估

研議113年謄本櫃員機最佳設置數量及地點。 

(五) 未來各科室所隊準備內政部地政業務督導考評資料時，

除呈現業務創新度、便民服務措施及行銷作為外，更應

將辦理各 項重要清查（理）業務之績效適時對外展現。 

(六) 同仁撰寫公文時，應注意文稿文字、數字、引述語、稱

謂語、期望語等用語正確性，另於陳送公文時，亦應於

系統設定正確之公文流程，以避免後續退文致影響處理

時效。以上請各核稿主管確實要求及督促同仁提升公文

品質。 

(七) 地所為第一線為民服務機關，同仁處理公務應依法行政

且秉持與人為善理念，有助於爭議案件處理更臻圓滿。 

(八) 提醒各單位未來如遇棘手或重大爭議事件，應先就各種

結果預做沙盤推演，以研擬可能應變方案，並應將情況

隨時向上反映，以利長官即時對外回應。 

(九) 為避免人民陳情案件洩漏個資情事發生，請各單位於

處理人民陳情案件時，檢舉內容倘涉及個資，務請受

理單位一律以「密件」函轉權管機關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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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) 政風室宣導111年度公職人員定期財產申報作業及嚴禁

不實申領小額款項等相關規定，請各單位轉知同仁遵照

辦理。 

 

散會：下午3時30分


